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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沂源县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额度
暂行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 

各房地产开发企业、各房地产中介机构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充分发挥商品房预售监管资金的调节作用，推动房屋

建设各方责任主体积极提升工程质量、加强现场管理、增强

企业信誉、提升资质等级，根据《山东省商品房预售资金监

管办法》和《淄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商品

房预售资金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，结合全县房地产市场实际，

本着“奖优惩劣、差异监管，细化标准、靶向控制，拉大差

距、动态调整，多方监督、专款专用”的基本原则，制定我

县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额度暂行办法，现通知如下。

一、监管账户开设与节点控制

（一）预售资金监管额度差别化监管

1.开发企业在上年度淄博市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评价

中信用等级评价为A级及以下的，预售资金监管额度按照应

监管额度 100%执行；信用评价等级为AA的，预售资金监管额



度按照应监管额度 80%执行；信用等级评价为AAA的，预售资

金监管额度按照应监管额度 60%执行。

2.预售项目的总承包企业上年度在淄博市建筑业企业

信用评价中信用评价等级为AAA的，预售资金监管额度按照

应监管额度降低 10%执行。

3.预售项目创建“智慧工地”的，预售资金监管额度按

照应监管额度降低 10%执行。

4.开发企业设置售后服务机构并有效运行的、上一季度

投诉信访事件少、处结满意率达到 100%、无不良信用记录，

预售资金监管额度按照应监管额度降低 10%执行。预售资金

监管额度降低比例可累加。

（二）预售资金监管按照工程建设进度设置相应控制节

点，控制节点及监管资金留存比例为：

1.当建成层数达到规划总层数（含地下层数）一半时，

留存 60%；

2.当建成层数达到规划总层数（含地下层数，仅限 12

层及以上项目）2/3时，留存 45%；

3.当主体结构封顶时，留存 30%；

4.当单体竣工验收合格时，留存 15%；

5当单体竣工验收备案且配套工程开工时，留存 10%；

6.当竣工综合验收备案时，留存 5%；

7.当完成不动产初始登记时，解除监管。

二、监管资金留存比例及控制节点差别化监管



（三）开发企业在上年度淄博市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评

价等级为AAA的，在拨付监管资金时，监管资金留存比例降

低 10 个百分点；信用评价等级为AA的，在拨付监管资金时，

监管资金留存比例降低 5个百分点。

（四）预售项目的总承包企业上年度在淄博市建筑业企

业信用评价中信用评价等级为AAA的，在拨付监管资金时，

监管资金留存比例降低 10个百分点。

（五）预售项目（以楼栋为单位）为装配式住宅的，在

拨付监管资金时，监管资金留存比例降低 5个百分点或提前

一个控制节点执行。

（六）预售项目被评选为观摩工程以及达到创建文明工

地、优质结构等创优工程标准的，监管资金留存比例降低 5

个百分点或提前一个控制节点执行。

（七）预售项目在日常监管中人员到岗履职到位、建筑

市场、农民工清欠、房地产经营管理规范，施工现场质量、

安全、扬尘、清欠管理到位，未发生投诉，且未被主管部门

立案处罚的工程，监管资金留存比例降低 5个百分点或提前

一个控制节点执行。

降低监管资金留存比例不累加，且解除监管前留存比例

不低于 5%。

（八）预售项目在日常监管中人员到岗履职不到位、建

筑市场、农民工清欠、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不规范，施工现

场质量、安全、扬尘、清欠管理不到位，被主管部门通报停

工以及立案处罚的（包含因企业原因引起大量投诉及越级上



访造成不良影响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扣分

的），在拨付监管资金时，监管资金拨付延后一个控制节点

执行。

三、差别化监管实行季度动态管理

（九）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我县设立子公司或者以参股方

式进行房地产开发经营，母公司以及参股公司承担连带责任。

因企业原因，房地产开发经营不规范，投诉数量多，处理不

及时、拒不履行法定义务、造成恶劣影响的；使用非监管账

户收存预售资金、未按规定将预售资金全部存入监管账户等

行为的；责令限期改正，逾期不改正的，依法予以行政处罚。

并做如下处理:

（1）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建项目不再享受差别化监管政

策；

（2）暂停该预售项目预售合同网签业务、监管资金拨

付，待整改后恢复；

（3）房地产开发企业记入信用评价不良信用信息，按

规定处理，且当年度不得评为AAA级。

四、本暂行办法自 2022年 1月 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限

三年。相关条文最终解释权归沂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。

 

 

                沂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2021年 12月 15日




